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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冈县引导培育壮大“四上”企业

若干激励措施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部署要求，加强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四上”企业对县域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好地促进我县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广东省委 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 2025-2027 年省级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方案的通知》、

《广东省商务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应统尽统的若干措施》以及《清

远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清远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县域经济专班关于印发<清远市县域“四上”企业培育成长工程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佛冈县引导培育壮大“四上”企业若

干激励措施，具体如下。

一、推动工业企业上规发展

（一）奖补对象及标准

1.对 2025、2026、2027 年新投产上规的工业企业，给予每家 20 万元奖励；

2.对 2025、2026、2027 年规下升规上的工业企业，给予每家 10 万元奖励；

3.对 2025、2026、2027 年新升规后次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 10%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含新投产上规、规下升规上的工业企业），给予每家 10 万元奖励；

4.对 2025、2026、2027 年新升规后（含新投产上规、规下升规上的工业企业）次

年获得专精特新认定的企业，给予每家 10 万元奖励。

如企业同时满足新升规后次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 10%及以上和次年成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可同时叠加享受奖补资金。

企业符合第 1 和第 2 点奖补标准的，在 2025、2026、2027 年企业上规纳统后次年

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 50%，第二年仍在统计“四上”企业库的再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 50%；

企业符合第 3和第 4点奖补标准的，分两年发放奖补资金，每年各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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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要求

1.各镇人民政府组织本地区企业进行申报并确定奖补名单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按

照“谁评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镇人民政府对奖补名单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

2.各镇人民政府是推动本地区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奖补资金的主体责任单位，县工

信、统计、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上门辅导服务，帮助企业知悉政策，消除企业后顾之

忧。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汇总各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奖补名单，按程序将奖补资金划拨至企

业。

二、推动批零住餐企业上限纳统

（一）奖补对象及标准

2025、2026、2027 年月度和年度首次上限入库纳统的“批、零、住、餐”类商贸主

体企业。给予每家最高 10 万元奖励。

在 2025、2026、2027 年企业上限纳统后次年发放奖补资金 5万元，第二年营业额/

销售额同比增长 10%及以上的企业，再发放奖补资金 5万元。

（二）工作要求

1.各镇人民政府组织本地区企业进行申报并确定奖补名单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按

照“谁评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镇人民政府对奖补名单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

2.各镇人民政府是推动本地区“批、零、住、餐”类商贸主体企业上限入库发展奖

补资金的主体责任单位，县发改、工信、文广旅体、市监、统计、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加

强上门辅导服务，帮助企业知悉政策，消除企业后顾之忧。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汇总各镇

人民政府提供的奖补名单，按程序将奖补资金划拨至企业。

三、推动建筑业企业上规发展

（一）奖补对象及标准

1.2025、2026、2027 年规下（即具备建筑业资质但未在本县建筑业行业纳统）升规

上（即在本县建筑业行业纳统）的建筑业企业，给予每家 5万元奖励；

2.2025、2026、2027 年新成立且当年上规纳统的建筑业企业，给予每家 10 万元奖

励；

3.规上建筑业企业 2025、2026、2027 年当年建筑业总产值增长量占本地建筑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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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增长量 20%及以上，且增速不低于 10%的，给予每家 10 万元奖励。

企业符合上述奖补标准的，次年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 50%，第二年仍在统计“四上”

企业库的再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 50%。

（二）工作要求

1.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本地区资质建筑业企业进行申报并确定奖补名单，按照

“谁评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奖补名单真实

性和准确性负责。

2.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推动本地区建筑业企业达到资质纳统发展奖补资金的主

体责任单位，县统计、税务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上门辅导服务，帮助企业知悉政策，

消除企业后顾之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总奖补名单，按程序将奖补资金划拨至企业。

四、推动服务业上规发展

（一）奖补对象及标准

2025、2026、2027 年月度和年度首次入库纳统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每家最高 10 万

元奖励。

在 2025、2026、2027 年企业入库纳统后次年发放奖补资金 5万元，第二年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10%及以上的企业，再发放奖补资金 5万元。

（二）工作要求

1.依职能管理服务业企业的相关部门（以下简称相关部门）组织本部门管理范围内

的服务业企业进行申报并确定奖补名单报县发展改革局汇总，按照“谁评审、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相关部门对奖补名单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2.相关部门是推动本地区服务业企业入库纳统发展奖补资金的主体责任单位，县统

计、税务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上门辅导服务，帮助企业知悉政策，消除企业后顾之

忧。县发展改革局汇总全县服务业企业奖补名单，按程序将奖补资金划拨至企业。

五、申报流程

（一）名单收集：县统计局将符合奖补对象名单发至各相关单位。

（二）企业申请：企业向责任主体提出奖励申请（具体申请资料清单由各行业主管

部门告知企业按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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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公示：各责任主体将申报企业名单报至相应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

部门对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报送至县发展改革局，由县发

展改革局汇总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报县政府批准。

（四）审批拨付：县政府审批通过后，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会同县财政局

将奖励资金拨付给企业。

六、其他事项

（一）本激励措施所涉及奖补资金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上级同类的奖补

资金，按同一项目“从优、从高、不重复”原则兑现。

（二）如企业申报当年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以下三种行为之一的，不得享受奖补。

1.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及限制高消费名单的。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及 “信用广东”网

站(https://credit.gd.gov.cn/) 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

单的。

3.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列入黑名单或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

（三）本激励措施执行过程中，若与国家法律法规、上级部门政策相抵触，以国家

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政策为准。

（四）本激励措施适用时间为 2025-2027 年。

（五）本激励措施由联合发文的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六）本激励措施上规（上限）标准以统计部门相关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为准。

（七）本办法自 2026 年 2 月 16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 月 15 日。

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佛冈县统计局

佛冈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佛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佛冈县财政局

2026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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